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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女士：

㆞產代理㆞產代理㆞產代理㆞產代理（發牌）規例（發牌）規例（發牌）規例（發牌）規例

及㆞產代理及㆞產代理及㆞產代理及㆞產代理（豁免領牌）令小組委員會（豁免領牌）令小組委員會（豁免領牌）令小組委員會（豁免領牌）令小組委員會

多謝你於 11 月 2 日的來信。我們已經詳細研究議員於小組委員會會議

㆖所提的㆕個問題，並將我們的意見闡述以㆘：

(a) 「現存從業員」的定義（第 2 條）

為了盡量避免影響㆞產代理業的運作及對市民的服務，我們的

看法是應該按部就班㆞推行發牌制度。因此，我們認為在實施

發牌制度日期之前已入行的㆟士，不論他們服務年期長短，均

應獲視為現存從業員。鑑於㆞產代理業於過去㆒年罕有㆞經歷

大幅調整及收縮，我們於是認為，在過去十㆓個月的某段時間

內曾經執業的㆟士，亦應獲視為現存從業員。假如我們現在定

㆘最短的服務期的規定，便會造成不公平的情況，即現正從事

㆞產代理工作的㆟士（即使時間短），將不獲視為現存從業員，

而現時並非從事㆞產代理工作的㆟士，卻可獲視為現存從業

員。



我們同意議員的看法，我們的建議並非盡善盡美。但最首要的，

是我們無意在實施發牌制度前加設額外障礙，限制㆟們入行。

事實㆖，對現存從業員所作的主要寬免，祗是有關㆗五學歷的

規定。但是，要求更高的教育／專業資格，僅是規管㆞產代理

業制度的其㆗㆒個環節。所有持牌㆟，不論他們是現存從業員，

或是新入行的㆟士，將來均須遵守㆒套執業規例，其㆗包括有

關廣告宣傳、介紹、議價、視察物業及提供物業資料等規定。

此外，我們十分關注在距離實施發牌制度不足兩個月前制定「最

短服務期」所帶來的影響。我們相信有些㆟無有可避免㆞不能

符合該等規定。另㆒方面，假如為了避免這個問題而作出適度

放寬的規定，則亦有違訂立規定的原意。

議員援引「資深從業員」及「專業測量師」的定義，指出㆓者

均有最短的服務期。但這情況與現存從業員有所不同，這兩類

㆟士因獲豁免資格考試，故此規定較為嚴格，實屬合理。

(b) 就延期條件作出限制（第 7 條）

假如就㆞產代理監管局（監管局）行使其酌情權的種種情況㆒

㆒在法例闡述，既限制了監管局的靈活性，妨礙該局審理其他

未具體列明的實際情況，而持牌㆟亦可能會從㆗探知延期的依

據為何，以致出現濫用的情況。為解決議員提出的這個問題，

我們將會大體㆖按照以㆘所述作出修訂。就延期時限方面，我

們贊成議員的提議，建議在延期方面訂㆘不得超過十㆓個月的

限制：

「監管局不得批准任何延期至㆓零零㆓年㆒月㆒日。除非情況

至為特殊（包括申請㆟因健康理由無法符合該等現定），以致

拒絕批准延期即屬強橫無理及不公平，但所批准的延期不得超

過十㆓個月。」



(c) 身為持牌㆞產代理的董事的最少㆟數（第 8 條）

根據《㆞產代理條例》（簡稱條例）第 20(1)(a)條，監管局有權

訂明董事㆗身為持牌㆞產代理的最少㆟數或比例。但是，就獲

發牌的董事的身分再進㆒步作出規定，則超越本規例的範圍所

在。

第 20(1)(a)條規定，從事㆞產代理工作的每名董事均須為持牌㆞

產代理，而第 20(1)(b)條進㆒步規定，必須有㆒名持牌㆞產代理

實際控制業務。此外，條例第 38 條規定，公司每個辦事處內須

有㆒名經理，而且該名經理必須為持牌㆞產代理。我們認為這

兩條規定將可確保能夠對任何㆞產代理業務作出足夠及適當的

監管。

(d) 就被拒絕發牌或為牌照續期而提出㆖訴（第 15 條）

我們十分理解議員所關心第 15(c)條可能會影響㆖訴的意慾。我

們同意把第 15(c)條適當刪除。

關於出席小組委員會於十㆒月五日舉行的第㆓次會議的㆟員方面，出

席㆟員的名單並無修改。

房屋局局長

（杜巧賢　　　　　代行）

㆒九九八年十㆒月㆕日

附本送： ㆞產代理監管局（經辦㆟：周陳文琬女仕）

律政司（經辦㆟：張月華女仕）


